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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启龙贸易”）关于其所持公司股份质押变动情况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启龙贸易 是 12,066,000 27.29% 4.35% 2020.5.28 2023.5.24 国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12,066,000 27.29% 4.35% - - -

2、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用途

启龙贸易 是 12,066,000 27.29% 4.35% 否 否 2023.5.
25

2024.
5.24

国 都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还负债及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12,066,000 27.29% 4.35% - - - - - -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陈启丰 51,836,400 18.67% 30,012,161 30,012,161 57.90% 10.81% 17,053,061 56.82% 21,824,239 100.00%

启 龙 贸
易 44,206,400 15.92% 12,066,000 12,066,000 27.29% 4.35% 0 0 0 0

陈伟东 12,562,970 4.52% 0 0 0 0 0 0 0 0

陈伟儿 13,682,115 4.93% 9,577,400 9,577,400 70.00% 3.45% 6,156,871 64.29% 0 0

合计 122,287,885 44.04% 51,655,561 51,655,561 42.24% 18.61% 23,209,932 44.93% 21,824,239 30.90%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
成。

4、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启丰及其一致行动人启龙贸易、 陈伟儿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

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报备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7 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 公告编号：2023-065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收到控股股东重庆市

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控股”）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金
科控股计划自本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2023 年 5 月 23 日）起六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
金额不低于 5 千万元， 且不超过 1 亿元， 增持价格不高于 1.5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收到金科控股出具的《关于增持股份的告知函》，由金科控股指定
的增持主体重庆财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聚投资”，系金科控股的控股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继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计划增持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金科控股或其指定的主体。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金科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24,286.0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5%；

财聚投资未持有公司股份。
3、上述增持主体在本公告披露前 12 个月内未曾披露增持计划。
4、上述增持主体在本公告披露前 6 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公司股份的目的：鉴于公司股价近期大幅下跌，已严重偏离了公司基本面。

控股股东坚定支持公司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动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公司健康发展的工作，基
于对公司基本面和管理层的信心，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不低于 5 千万元，且不超过 1 亿元。
3、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价格为不高于 1.5 元 / 股，计划增持主体将根据公

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之日（2023 年 5 月 23 日）起六个月内

（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实施完毕。 增持计
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增持计划。
6、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增持主体的自有资金。
7、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特定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8、本次增持股份不存在锁定安排。
9、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期间以及增持计划完成后

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三、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2023 年 5 月 26 日，财聚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0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0562%，成交金额 2,850,000 元，成交均价 0.95 元 / 股。
本次增持前后金科控股、黄红云其一致行动人红星家具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家具”）、

财聚投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金科控股 242,860,865 4.5482% 242,860,865 4.5482%
黄红云 468,779,979 8.7791% 468,779,979 8.7791%
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
司 4,576,828 0.0857% 4,576,828 0.0857%

财聚投资 11,629,100 0.2178% 14,629,100 0.2740%
合 计 727,846,772 13.6308% 730,846,772 13.6870%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及时到位以

及窗口期等因素，导致本次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
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上述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增持计划为增持主体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5、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六、报备文件
1、《关于增持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 公告编号：2023-067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

称“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
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 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
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
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
提供担保， 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 公司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
保。

一、担保概述
1、公司持有 49%股权的大连弘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弘坤”）接受大连德泰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专项借款 10,030 万元， 期限 3 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金科展昊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科展昊”）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大连弘坤为北京金科展昊提
供反担保。

公司 2022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
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且议案经公司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其中大连弘坤经审议可用担保额度为 70,000 万元。 本次对大连弘坤提供的担保金额
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前后对大连弘坤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下表。
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
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注）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北京金科展昊 大连弘坤 70,000 70,000 80,030 59,970

合计 70,000 70,000 80,030 59,970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连弘坤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4 月 13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登沙河镇正阳街 9 号
法定代表人：李传甲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普通住宅开发建设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49%的权益，富森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权益。 公司与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22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03,055.4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38,332.56 万元，净资产
为 64,722.91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37,842.36 万元， 利润总额 28,402.4 万元， 净利润
28,402.4 万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92,926.14 万元，负债总额为 328,308.42 万元，净
资产为 64,617.72 万元，2023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46 万元，利润总额 -105.2 万元，净利润
-105.2 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北京金科展昊为大连弘坤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0,030 万元；
2、担保期限：36 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要求、支持参

股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参股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大连弘坤提供的担保超出公司的持股比例，为防范担保风险，大连

弘坤已向北京金科展昊提供反担保，公司已派驻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财务管理，严控财务风
险。 目前，项目公司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公司将安排专人参
与上述公司经营管理，本次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为存量融资贷款期限调整，风险可控，不
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
要求》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2023 年 4 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3.03 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

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79.42 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682.45 亿元，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8.15%，占总资产的 22.7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
227.09 亿元。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公司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 公告编号：2023-066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或“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

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
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
项，控股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
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控股子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
供担保后将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或者该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 担保概述
1、 公司控股子公司攀枝花金信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枝花金信瑞”）接受

工商银行攀枝花分行提供的不超过 2,800 万元贷款，期限 2 年。 攀枝花金信瑞以其合法持有的
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公司控股子公司攀枝花金信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枝花金信瑞”）接受
工商银行攀枝花分行提供的不超过 13,700� 万元贷款，贷款余额 11,076.73 万元，本次延长还
款期限 8 个月。 攀枝花金信瑞以其合法持有的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公司控股
子公司南充金科弘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充金科弘泰”）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3、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盛坤”）接受南宁
轨道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专项借款 7,500 万元，期限至 2025 年 9 月，公司控股子公司
柳州市远道香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远道香颂”）、柳州金明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金明柳”）、南宁金卓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卓立”）
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4、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嘉美房”）接受重
庆韦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专项借款 3,700 万元，期限 3 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郡威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郡威”)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

5、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睿源”）接受重庆
韦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专项借款 3,600 万元，期限 3 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市金科星聚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星聚”)以其合法持有的不动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
6、 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金科骏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金科骏强”）接受

华夏银行沈阳浑南支行提供的贷款，贷款余额 45,000 万元，本次延长还款期限 2.5� 年。 沈阳金
科骏强以其自有项目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北京金科展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金科展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 2023 年 1 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且该议案经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该次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
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附表 2。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攀枝花金信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11 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联通路 71 号
法定代表人：潘巧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99.24%股权。 员工跟投公司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津金泰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金福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分别持有其 0.37%、0.30%、0.09%的股权。

股权结构图：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0,498.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948,56.42 万元，净资产
为 -14,357.91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726.82 万元， 利润总额 -820.50 万元， 净利润
1,078.19 万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82,758.98 万元，负债总额为 97,125.18 万元，净
资产为 -14,366.20 万元，2023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1.70 万元， 利润总额 -15.34 万元，净
利润 -8.29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南宁金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14 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津路 229 号原县交通局办公楼 3 楼 15 号房
法定代表人：刘永平
注册资本：3061.6744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97.99%股权。 员工跟投公司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津金瑞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 1.27%、0.74%的股权。
股权结构图：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70,508.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2,126.25 万元，净资产
为 -31,617.79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21,516.71 万元， 利润总额 -27,635.68 万元， 净利润
-29,568.84 万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36,632.75 万元，负债总额为 67,474.88 万元，净
资产为 -30,842.13 万元，2023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37,958.52 万元， 利润总额 775.66 万元，
净利润 775.66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 公司名称：重庆金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17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 28-2 号 SOHO 楼 601-D08
法定代表人：向宗柱
注册资本：44,444.44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39,671.53 万元，负债总额为 90,073.24 万元，净资产

为 49,598.29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65,603.85 万元， 利润总额 14,980.83 万元， 净利润
10,454.63 万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43,003.08 万元，负债总额为 93,405.36 万元，净
资产为 49,597.72 万元，2023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63 万元，利润总额 -0.76 万元，净利润
-0.57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7 月 16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 28-2 号 SOHO 楼 601-D10
法定代表人：向宗柱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24,510.8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28,918.99 万元，净资

产为 -4,408.11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77.11 万元，利润总额 -720.12 万元，净利润 -548.
25 万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226,689.8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31,181.47 万元，
净资产为 -4,491.61 万元，2023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8.17 万元， 利润总额 -111.32 万元，净
利润 -83.51 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沈阳金科骏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11� 月 07�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 104� 号(1� 门)
法定代表人：薛毅
注册资本： 67,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截至 2022 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82.889.55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2,177.51 万元，净资

产为 60,712.04 万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95 万元， 利润总额 -2,690.10 万元， 净利润 -1,
676.02 万元。

截至 2023 年 3 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 184,392.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4,264.36 万元，
净资产为 60,128.16 万元，2023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778.51 万元，净利润
-583.88 万元。

该子公司尚未办理房地产项目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攀枝花金信瑞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800 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 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攀枝花金信瑞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1,076.73 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0 个月。
3、担保方式：公司、南充金科弘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控股子公司为南宁金盛坤提供抵押担保
1、担保金额：7,500 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至 2025 年 9 月。
3、担保方式：柳州远道香颂、柳州金明柳、南宁金卓立提供抵押担保。
（四）重庆金科郡威为重庆金嘉美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700 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 个月。
3、担保方式：提供抵押担保。
（五）重庆金科星聚为重庆金睿源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600 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 个月。
3、担保方式：提供抵押担保。
（六）控股子公司为沈阳金科骏强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5,000 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0 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方式Ⅱ：北京金科展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5、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控股子公司融资或融资展期需要所提供的担保， 不会

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 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或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
的监管要求》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新增融资、融资期限调整提供全额担保，公司能有效
控制资金、把握还款安排，降低流动性风险；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受行业调控及市场
环境影响，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存在短期经营能力欠佳的情形，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加速项
目去化，提高回款质量，盘活项目现金流，确保不发生公司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本次为沈
阳金科骏强融资提供的担保，虽沈阳金科骏强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截至目前涉及金
额仅 293.11 万元，由于涉及金额较小，对沈阳金科骏强债务偿还能力影响较小，且公司该笔融
资资金系为补充流动资金、 稳定生产经营，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

综上，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3 年 4 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3.03 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

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79.42 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682.45 亿元，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48.15%，占总资产的 22.7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
227.09 亿元。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表 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
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注）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金科股份
南充金科弘泰 攀枝花金信瑞 13,876.73 513.06 15,181.77 -

柳州远道香颂
柳州金明柳
南宁金卓立

南宁金盛坤 7,500 32,420 39,920 -

重庆金科郡威 重庆金嘉美 3,700 - 3,700 -
重庆金科星聚 重庆金睿源 3,600 27,620 31,220 -
重庆金科
北京金科展昊 沈阳金科骏强 45,000 - 45,000 -

合计 73,676.73 60,553.06 135,021.77 -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或未结清余额为准。
附表 2：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500 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截至公告
时最近一
期资产负
债率

对应进展公
告编号 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
为 70%以上
（含 70%）的
控股子公司
或公司

4,000,000.00

成都金瑞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2.22% 2023-18号 26,928.50

3,881,855.77

咸阳金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88% 2023-29号 31,239
重庆金开睿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16.32% 2023-51号 35,000

攀枝花金信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17.36% 2023-067

号 13,876.73

南宁金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4.19% 2023-067
号 7,500

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98% 2023-067
号 3,600

资产负债率
为 70%以下
的控股子公
司或公司

1,000,000.00
重庆金嘉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32% 2023-067

号 3,700
951,300

沈阳金科骏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67.39% 2023-067

号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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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04 月 28 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3 年 0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05 月 26 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05

月 26 日上午 09:15-09:25,0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05 月 26 日上午 0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蝴蝶岭工业城 01-11 地块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建康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59,615,424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05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5,839,7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407%。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59,584,1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906%；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1,3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7%。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钟成龙、陈伟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594,0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818,3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466%；弃权 0 股。

（二）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594,0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818,3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466%；弃权 0 股。

（三）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594,0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818,3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466%；弃权 0 股。

（四）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594,0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818,3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466%；弃权 0 股。

（五）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594,0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818,3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466%；弃权 0 股。

（六）逐项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

1、2022 年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执行情况

公司股东曾东强、蒋荣彪、河源兆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河源东祺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河源光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惠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32,989,5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7,854,2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436%；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564%；弃权 0 股。

2、2022 年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执行情况
公司股东曾东强、蒋荣彪、河源兆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河源东祺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河源光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惠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32,989,5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7,854,2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436%；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564%；弃权 0 股。

3、2022 年关联担保执行情况
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安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强、

蒋荣彪、漆良国、袁伟康、潘汝羲、张鲲、王展祥、河源兆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河源东祺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源光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惠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5,260,31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1%；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9%；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60,3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8601%；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1399%；弃权 0 股。

4、2023 年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预计情况
公司股东曾东强、蒋荣彪、河源兆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河源东祺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河源光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惠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32,989,5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7,854,2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436%；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564%；弃权 0 股。

5、2023 年出售商品、提供劳务预计情况
公司股东曾东强、蒋荣彪、河源兆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河源东祺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河源光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惠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32,989,50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1%；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7,854,2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436%；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564%；弃权 0 股。

（七）审议《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594,0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818,3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466%；弃权 0 股。

（八）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592,1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4%；反

对 22,9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4%；弃权 30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816,4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492%；反对 22,9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501%；弃权 300 股。

（九）审议《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594,0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818,3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466%；弃权 0 股。

（十）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594,04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

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弃权 0 股。 该议案获得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5,818,3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534%；反对 21,3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466%；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东瑞
股份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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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和 2023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
公告》（详见公告 2023-021、2023-026）。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6 日 9:15 至 9:25,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3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5 月 26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 1 号山西焦煤大厦三层百人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主 持 人：董事长赵建泽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1 人， 代表股份 3,998,861,63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0.438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3,360,754,57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198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1 人，代表股份 638,107,06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24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0 人， 代表股份 733,523,71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920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 95,416,64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80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1 人， 代表股份 638,107,06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2400％。
3、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提案 1.00�《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8,054,5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8％；反对 377,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4％；弃权 429,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2,716,63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对 377,8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15％；弃权 429,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85％。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2.00�《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8,054,6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8％；反对 375,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4％；弃权 431,1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2,716,73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0％；反对 375,8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12％；弃权 431,1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88％。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3.00�《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8,056,6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9％；反对 375,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4％；弃权 429,1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2,718,73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3％；反对 375,8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12％；弃权 429,1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85％。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4.00�《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7,819,6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9％；反对 612,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3％；弃权 429,1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2,481,73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579％；反对 612,8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35％；弃权 429,1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85％。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5.00�《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8,787,4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1％；反对 61,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弃权 1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3,449,5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9％；反对 61,5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4％；弃权 1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6.00�《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9,077,7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4.0406％；反对 115,663,3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592％；弃权 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9,077,7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0406％；反对 115,663,33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592％；弃权 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共持股 3,274,119,499 股回避表决。
提案 7.00�《关于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1,512,2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6169％；反对 133,228,792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3829％；弃权 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1,512,24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6169％；反对 133,228,79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3829％；弃权 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共持股 3,274,119,499 股回避表决。
提案 8.00�《关于续聘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80,045,84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95％；反对 18,379,516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96％；弃权 436,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4,707,9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349％；反对 18,379,51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56％；弃权 436,2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5％。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9.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98,746,8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1％；反对 113,7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8％；弃权 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33,408,9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4％；反对 113,7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5％；弃权 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提案 9.00 为特别决议，需要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小英、周娅辉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的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3-28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5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或短信息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参会董事 9 名。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3.72%的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为加强对子公司的治理，公司拟受让申波所持有的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韵洪传播”）3.72%的股权，交易价格按照该部分股权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作为定价基准日
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为 680 万元。 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电广传媒合计持有韵洪传播股权将
由 67.57%增加至 71.29%。 公司对韵洪传播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 本次股权受让不会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湖南电广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3.72%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29）

关联董事申波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3-29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韵洪传播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3.72%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1.为加强对子公司的治理，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受让申波所

持有的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韵洪传播”）3.72%的股权，交易价格按照该
部分股权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作为定价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为 680 万元。

2.申波先生目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23 年 5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

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3.72%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交易的关联董事申波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和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姓名：申波
2.住所：长沙市雨花区雨花路 167 号
3.工作单位：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4.与公司关联关系：申波先生目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5.申波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申波所持有的韵洪传播 3.72%的股权。
2.基本情况
名称：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 22 号中环广场 29 楼
法定代表人：申波
注册资本：1,343.9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平面设计 ;广告设计、

代理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 ;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专业设计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项目策划与公关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 ;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 ;服装服饰批
发;服装服饰零售 ;日用百货销售 ;日用品批发;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 ;演出经纪。

主要股东：电广传媒持有 67.57％股份；湖南协力传媒有限公司持有 11.84%股份；其他股东
主要为韵洪传播管理层，合计持有 20.59%股份。

历史沿革：韵洪传播科技 (广州 )有限公司原名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系由湖南电广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申波等自然人投资设立，于 2003 年 11 月 27 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
注册，现持有统一社会信 91440101755583224M� 的营业执照。 公司经过增资及股权变更后，现有
注册资本 1,343.97 万元。

3.韵洪传播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1年度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总资产 2,199,432,696.38 2,182,511,177.65

总负债 2,026,190,515.55 2,002,033,313.38

净资产 173,242,180.83 180,477,864.27

营业收入 3,011,801,627.63 2,412,016,429.06

利润总额 7,580,680.16 8,670,476.98

净利润 3,764,573.91 7,235,683.44

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1.资产评估情况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机构：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方法：市场法
评估结论：经评估，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3.72%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

估结论为 68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佰捌拾万元整）。
2. � 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京坤评报字[2023]0189 号），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韵洪传播 3.72%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
价值评估结论为 680 万元。 在参考评估值基础上，经公司与股权转让方协商一致同意，公司拟
以 680 万元价格受让韵洪传播 3.72%的股权。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电广传媒与申波双方约定，电广传媒以韵洪传播 3.72%股权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价值 680 万元的价格受让申波所持有的韵洪传播 3.72%股权。
2.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10 日内，支付总对价的 80%；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完成后 10 日内，支付剩余价款（即 20%转让总对价）。
3.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加强对子公司的治理，公司拟受让申波所持有的韵洪传播 3.72%的股权。 本次股权受让

完成后，电广传媒持有韵洪传播股权将由 67.57%增加至 71.29%，公司对韵洪传播的控制力进
一步加强。 本次股权受让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以来，除拟进行本次交易外，公司与申波先生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项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交易定价是

按照该部分股权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作为定价基准日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的。 交易完成后，
公司对韵洪传播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
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全体股
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受让控股子公司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3.72%的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股权涉及的韵洪传播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3.72%股

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坤评报字[2023]0189 号）；
3.股权转让协议书；
4.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6 日


